
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

的通知（测研院党字〔2019〕14 号）

各党（总）支部：

根据《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中共中央组织部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党费工作的通知》，结合院实际，对院党费收缴、使用和管

理进一步规范如下。

一、党费收缴工作

（1）每年年初核定党员月交纳党费数额，年内一般不变动。

（2）党费计算基数包括：岗位工资、薪级工资、未纳津贴、综合补贴以及

基础绩效。不包括以下项目：个人所得税、住房公积金、保险、改革性补贴、奖

励绩效，以及针对特殊岗位、部分人员发放的津贴补贴。

（3）党员交纳党费的比例为：每月工资收入（税后）在 3000 元以下（含

3000 元）者，交纳月工资收入的 0．5％；3000 元以上至 5000 元（含 5000 元）

者，交纳 1％；5000 元以上至 10000 元（含 10000 元）者，交纳 1．5％；10000

元以上者，交纳 2％。

（4）离退休党员交纳党费以基本离退休费和基本养老金为计算基数。5000

元以下（含 5000 元）的按 0．5％交纳党费，5000 元以上的按 1％交纳党费。

（5）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党员按学生党员标准缴纳党费。

（6）各支部组织委员于每月 5~10 日将支部党费交财务处，收费凭据和缴

纳明细交党委办公室。

（7）党员应当增强党员意识，主动按月交纳党费。遇到特殊情况，经党

支部同意，可以每季度交纳一次党费，也可以委托其亲属或者其他党员代为交纳

或者补交党费。补交党费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6个月。

（8）院属企业按照规定制定党费收缴细则报党委备案。

二、党费使用项目

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其具体使用范围包

括：（1）培训党员；（2）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

和设备；（3）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4）补助

生活困难的党员；（5）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党员和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

教育设施。

在遵循党费使用五项基本用途的前提下，以下具体使用项目可以从党费中列

支：（1）教育培训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基层党务工作者所产生的住宿费、伙食



费、交通费、师资费、场地费、资料费、门票费、讲解费等。（2）开展“三会一

课”、创先争优、党组织换届以及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所产生的会议费等。（3）党

内表彰所需费用。（4）修缮、新建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为活动场所配置必要设

施等所产生的相关费用。（5）编印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和印制入党志愿书、党员组

织关系介绍信、党员证明信、流动党员活动证、党费证、党员档案等所产生的工

本费，以及购买党徽党旗等费用。（6）党费财务管理中发生的购买支票、转账手

续费等相关费用。上述项目的开支标准，参照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7）按照《党

建活动经费管理办法》，每年向党支部划拨一定额度用于开展支部党日活动。

三、加强党费管理

严格履行党费使用审批手续，坚持勤俭节约原则，精细合理使用党费。党费

工作的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分开，具体管理工作由党委办公室承办，具体财务工

作由财务处代办。

2019 年 6 月 10 日


